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市监处字〔 2020 〕 12号

当事人：大连船舶康复医院                                          
住所（住址）：大连市西岗区滨海西路6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张强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手机                     

联系地址：大连市西岗区滨海西路63号                                             

2019年12月2日，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大连船舶康复医院在其官方网站网页发布医疗广告，内容含有说明有效率、“最佳”用语和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经报请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批准，已于2019年12月09日立案，并由李丹丹、倪军负责调查。
经查，大连船舶康复医院自2017年3月9日至2019年12月18日，在其运营的网站网页（网址：http://www.dlrehab.cn/about.html）上发布：“经过多年的康复实践，我院还形成了针灸、按摩、中医中药特色传统康复医疗，创出一条临床医疗与康复医疗相结合，现代康复与传统康复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康复医疗，取得良好的成绩，先后收治了8000余名患者，恢复步行率88%以上，有效率95%以上，使大部分病人生活能够自理，明显提高了广大患者的生活质量”、“我院的全体员工将以“一切为病人满意”为宗旨，秉承“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以疗效取信于人”的办院理念，以最佳的康复效果、最佳的康复技术、最佳的康复服务，真诚欢迎广大患者前来就医 ”等内容，以及发布医疗广告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的行为属实。广告费用2.4万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医疗执业许可证复印件2页：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2.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2页：证明受委托人的身份和委托权限。
3.现场检查笔录4页：证明在检查人员检查时，当事人在其官方网站上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发布医疗广告内容含有说明有效率、“最佳”用语的事实。
4.询问（调查）笔录6页：证明当事人对在医院官网上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发布医疗广告内容含有说明有效率、“最佳”用语以及发布医疗广告持续的时间、广告费用的陈述和申辩的情况。
5.网页发布的广告内容截屏打印件1页：证明了当事人发布医疗广告含有“说明有效率”的事实（2019年12月4日经当事人委托人杨彬确认）。

6.网页发布的广告内容截屏打印件1页：证明了当事人发布医疗广告含有“最佳”用语的事实（2019年12月4日经当事人委托人杨彬确认）。
7.网页发布的广告内容截屏打印件1页：证明了当事人主动消除含有“说明有效率”、“最佳”用语的事实（2019年12月20日经当事人委托人杨彬确认）。

8.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截屏打印件2页：由当事人委托人杨彬提供在国家工业和信息产业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备案（备案号：辽ICP备12004830号），证明了当事人是www.dlrehab.cn网站所有者的事实（2019年12月4日经当事人委托人杨彬确认）。

9.ZtouchS触享官网系统销售合同9页：证明当事人作为广告主与乙方（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丙方（北京中企网动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ZtouchS触享官网系统销售合同》，以及合同三方约定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10.支票存根、记账凭证和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出具的大连增值税普通发票4页：证明当事人在官方网站发布医疗广告的费用情况。
我局于2020年1月15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西市监告字〔2020〕4号｝，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进行了告知，当事人当场要求举行听证。我局于2020年2月28日在北京街39号举行听证会。
当事人在听证会上提出：

1，当事人网站中的介绍达不到《广告法》对广告的定义，不应当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2，广告分为合法广告和违法广告，处罚也包括对违法广告和合法广告违法内容的处罚。案涉广告包括了最佳用语，说明有效率和未经审批三种涉嫌违法的行为，如果认定当事人的广告是未经审批的违法广告，就不应当再对其中的违法内容进行处罚，不应当重复处罚。

    3，当事人为非营利公立医院，客观上并未通过案涉宣传内容获利，也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危害后果。

    4，当事人已经积极按规定对网站进行了整改。

    5，当事人不存在主观故意扩大虚假宣传，且当事人正处在改革期，网站没人维护，网站中说明有效率等内容是从论文和学术报告中摘录的真实数据，其之前也没有意识到是违法行为。

    6，大连船舶康复医院刚刚因国企改革由大船集团划转央企国药集团，此事件涉及两家央企，营商环境考虑。

7，目前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保障医护人员利益，保持医院员工的稳定至关重要，希望能够免于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当事人在听证会上的陈述、申辩意见，听证机构认为：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适用本法”，当事人案涉的网站内容属于直接介绍自己的服务，属于《广告法》所规范的广告行为。

2.当事人未经许可发布医疗广告与发布含有最佳用语和说明有效率的医疗广告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其事实、理由、法律依据不同，应当分别进行定性处罚，办案机构的拟处罚决定不属于重复处罚。

3.而当事人不存在违法的主观故意，认错态度诚恳，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整改，仅在互联网自媒体发布医疗广告，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范围较小等情节，办案机构已经予以考虑，对当事人进行了从轻和减轻处罚。

4.当事人提出的“客观上并未通过案涉宣传内容获利，也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危害后果。”的意见，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提出的其他意见与案件裁量无关。                         

综上所述，听证机构同意办案机构的拟处罚决定。 

当事人发布以“以最佳的康复效果、最佳的康复技术、最佳的康复服务”为内容的医疗广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三）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规定，属于发布医疗广告使用“最佳”用语的行为。依据《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违反<广告法>行政处罚基准》第四条第一款 “减轻处罚的情形：（三）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和《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违反<广告法>行政处罚基准》第十条第（二）项“罚款为一定区间内金额的，从重处罚应当不少于最高金额的50％；从轻处罚应当少于最高金额的30％，但不少于最低金额；减轻处罚时应当少于最低金额。（二）适用《广告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处罚，从重处罚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从轻处罚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减轻处罚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同时参照《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行政执法机关对企业违法情节较轻且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先责令改正，进行教育、告诫、引导，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在意识到发布的医疗广告存在违法内容时，立即主动删除了网页上的违法内容，并能积极配合调查，认错态度诚恳，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范围比较小，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予以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一）发布有本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禁止情形的广告”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其罚款10万元。

当事人发布以“恢复步行率88%以上，有效率95%以上”为内容的医疗广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二）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的规定；属于发布医疗广告内容含有说明有效率的行为。依据《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违反<广告法>行政处罚基准》第四条第一款 “减轻处罚的情形：（三）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和依据《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违反<广告法>行政处罚基准》第九条“罚款为一定金额（如广告费用、违法所得等）倍数的，从重处罚时应当不低于居中倍数；从轻处罚时应当低于居中倍数，但不低于最小倍数；减轻处罚时应当低于最小倍数。（二）适用《广告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处罚，从重处罚时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从轻处罚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减轻处罚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同时参照《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行政执法机关对企业违法情节较轻且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先责令改正，进行教育、告诫、引导，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在意识到发布的医疗广告存在违法内容时，立即主动删除了网页上的违法内容，并能积极配合调查，认错态度诚恳，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范围比较小，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予以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一）违反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消除影响，对其罚款1万元。

当事人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六条“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以下称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的规定，属于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依据《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违反<广告法>行政处罚基准》第五条 “从轻处罚的情形：（一）涉案广告仅在广告主自有经营场所或互联网自媒体发布，且不含有从重处罚情形的；”依据《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违反<广告法>行政处罚基准》第九条 罚款为一定金额（如广告费用、违法所得等）倍数的，从重处罚时应当不低于居中倍数；从轻处罚时应当低于居中倍数，但不低于最小倍数；减轻处罚时应当低于最小倍数。（二）适用《广告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处罚，从重处罚时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从轻处罚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减轻处罚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下的罚款。鉴于当事人仅在互联网自媒体发布医疗广告，能积极配合调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范围比较小，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予以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十四）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经审查发布广告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消除影响，对其罚款2.4万元。
合计罚款人民币13.4万元整，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工商银行西岗支行(账户名称: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 号:3400200509003705909)。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3月10日
